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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工友管理要點」第30點第1項工友因病故或意外死

亡者之撫卹規定一案，本總處補充意見如說明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總處103年6月20日總處組字第1030037383號函（諒達

）略以，有關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機關

）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，以下簡稱工友）選擇適用「勞工

退休金條例」者，各機關得衡酌預算編列等情形，依該條

例規定，本於權責自行決定是否與工友約定結清其勞退舊

制年資。

二、復查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原勞委會）94年12月

12日勞動1字第0940069437號書函略以，勞工退休金之目

的係為保障勞工退休後的生活，而撫卹金之目的係為撫卹

死亡勞工之遺屬。因此，退休金與撫卹金僅能擇一請領，

並無同時請領退休金或撫卹金之可能。

三、另查現行「工友管理要點」第30點第1項規定：「工友因

病故或意外死亡者，其撫卹年資之計算，依第27點規定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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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...」同要點第27點第1項規定：「工友退休年資之計

算，以在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之服務年資為準。...」上開規

定雖未載明撫卹年資應先扣除結清之舊制年資，惟依上開

原勞委會94年12月12日書函規定之意旨，工友如因病故或

意外死亡，其先行結清之勞退舊制年資，似不得計入撫卹

年資之計算。

四、故本於重複利益禁止之原則，考量選擇勞退新制之工友於

提前結清其勞退舊制年資後，因病故或意外死亡，其已結

清之舊制年資業因清償而不存在，如再予計入工作年資，

並據以核算撫卹金，將產生同一年資重複計算分別請領退

休金及撫卹金之情形。是以，基於一資不二用之平等原則

，同時為避免工友「保留」與「結清」勞退舊制年資計算

之不一致，爰各機關選擇勞退新制之工友，如因病故或意

外死亡，各機關依「工友管理要點」辦理撫卹時，其撫卹

金應扣除已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規定，先行結清勞退舊

制之年資，再計算其撫卹年資；並請各機關納入勞動契約

或工作規則中明確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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